
最新津贴补贴执行情况自查报告 规范发
放津贴补贴情况自查报告(大全5篇)

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报告的格式和要求是什
么样的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津贴补贴执行情况自查报告篇一

按照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我委高度重视，结合单位实
际情况，认真开展津贴补贴发放情况自查工作，在自查工作
中，没有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情况，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将干部职工的

思想

认识统一到

党

中央和国家要求的高度上，同时成立专项自查小组，对单位
是否存在违反规定发放各种补贴、奖金的行为进行清理和自
查，明确了责任要求，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根据件

精神

，我委认真对照《通知》的'总体要求，于20xx年2月29日至3
月4日对我委津贴补贴发放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在自检自查工
作中，没有违反规定发放津贴补贴，严格按照政策规定执行，



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一)津贴补贴项目和标准情况。经查，我委始终严格规范干
职工工资，除了按中央和国务院明确规定正常发放的津贴补
贴外，没有违规自行新设津贴、补贴、奖金项目;没有继续发
放已经取消的津贴补贴;没有超标准范围发放津贴补贴;没有
违反奖励规定向职工普通发放各类奖金;没有实行职务消费和
福利待遇货币化后继续开支相关职务消费和福利费用;没有违
规发放加班费、值班费和未休年假补贴;没有擅自提高标准发
放改革性补贴;没有超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没有以有价证券、
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实物等形式变相发放津补贴;没有违
规使用工会经费、福利费和其他专项经费发放津贴补贴;没在
下属或关联单位(企业)变相给机关职工发放津贴补贴。

(二)其它情况。经过自查我委不存在违规设立“小金库”的
行为，津贴补贴项目归并及各职级标准执行情况，在职人员
和退休人员的津补贴通过财政拨款所得，按规定程序实行工
资以银行卡方式发放到职工个人，同时依规代扣住房公积金、
个人所得税、养老保险金等。

我委在规范津贴补贴工作上，始终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
市、县规范津贴补贴的各项政策，杜绝了利用公用经
费、“小金库”资金发放津贴、补贴、奖金、福利等现象，
取消了以各种名目滥发奖励性补贴、通讯补贴和节日补贴。

和要求。并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严肃财经纪律，巩固现有规
范津贴补贴工作成果，确保津贴补贴规范长效有序，并将单
位津贴补贴工作机制同单位

党

风廉政建设和政务公开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保证财务支出公
开上墙，接受单位职工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津贴补贴执行情况自查报告篇二

1、我单位自20xx年起执行绩效工资制度，严格按《昆明市市
级其他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实施办法》相关规定正常发放津贴
补贴，无自行新设津贴补贴项目，无自行提高其他津贴补贴
标准和扩大实施范围情况，无自行扩大有关经费开支范围和
提高开支标准发放津贴补贴、奖金，发放有价证券、实物或
报销相关费用等。

2、我单位无 “小金库”、非税收入现象；无利用“小金
库”和非税收入发放津贴补贴情况。

3、我单位人员津贴补贴严格按照批复的相应职级津贴补贴标
准执行，退休人员工资于2011年起由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统一发放。

4、对已发放的属于国家统一规定的津贴补贴，严格按照国家
有关文件规定的项目、标准和实施范围执行，无违规情况。

5、严格《昆明市市级其他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实施办法》有关
规定发放改革性补贴，无出台新的改革性补贴和奖金制度。

我单位发放津贴补贴所需资金均由财政拨款，以银行卡的形
式发放，并依法代扣代缴职工缴纳的医保、失保、工伤、生
育、公积金和个人所得税等。

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贴补贴有
关会计核算办法的通知》（财库[20xx]48号 ）的规定设立津
贴补贴会计科目，无在其他科目核算发放津贴补贴情况。

津贴补贴执行情况自查报告篇三

，关于开展学习贯彻《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适用〈



中国

共产

党

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解释》和《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
处分规定》和开展自查自纠的要求，县文广新局

党

委对本系统学习贯彻执行《解释》和《规定》情况进行了认
真落实，并安排进行专项自查自纠，据自查，至目前为止，
我系统没有出现违规违纪问题。现将贯彻学习《解释》和
《规定》和自查自纠情况报告如下：

县文广新局

党

委高度重视，召开

党

委会专题会议研究，

精心

部署，明确责任，落实专人抓落实，确保学习贯彻执行《解
释》和《规定》得到落实，确保按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取
得实效。

通过局

党



委理论中心组专题学习、并于9月2日召开了全系统干部职工
会议，组织全系统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解释》和《规定》，
使广大干部职工了解掌握了主要内容和基本

精神

，切实增强了贯彻执行《解释》和《规定》的自觉性。提高
了干部职工守纪意识、廉政意识、大局意识，全局干部职工
牢记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六个严禁”、县委“二十条
规定”，增强拒腐防变能力。

积极开展廉政风险防范机制建设，认真开财经管理专项治理
等，提高干部职工廉洁自律意识。

1.完善制度。

对照贯彻执行《解释》和《规定》及上级

党

委的要求，结全本系统行业特性，对机关效能建设制度进一
步完善，重点完善了《财务管理制度》、《车辆管理制度》、
《公务接待管理制度》、《会议制度》规范化。

2.规范管理。

一是规范财务管理。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及时清理本单位与
发放津贴有关的规定，做到令行禁止，严格执行《龙游县行
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管理办法》和《关于做好规范公务
员津贴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严禁以任何形式、借口
违规发放津贴补贴。

员干部职工监督。

下一步要以加强监督，切实履职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局



党

委、局纪检组要加强督察，切实提高干部职工自觉遵守《解
释》和《规定》，廉洁从政。切实加强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
力，营造干净干事、规范干事的良好氛围。

津贴补贴执行情况自查报告篇四

为确保此次自查自纠工作顺利开展，我校对规范津贴补贴工
作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全校教职工认真学习文件精神，同时
从校务成员和教职工中抽调业务骨干组成专项自查小组，对
我校是否存在违反规定发放各种补贴、奖金的行为进行清理
和自查，明确了责任要求，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根据文件精神，我校认真对照《规定》的总体要求，对我校
津贴补贴发放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1、我校自执行绩效工资制度，严格按校教育局的相关规定正
常发放津贴补贴，无自行新设津贴补贴项目，无自行提高其
他津贴补贴标准和扩大实施范围情况，无自行扩大有关经费
开支范围和提高开支标准发放津贴补贴、奖金，发放有价证
券、实物或报销相关费用等。

2、我单位无“小金库”、非税收入现象；无利用“小金库”
和非税收入发放津贴补贴情况。

3、我单位人员津贴补贴严格按照批复的相应职级津贴补贴标
准执行。

4、对已发放的属于国家统一规定的津贴补贴，严格按照国家
有关文件规定的项目、标准和实施范围执行，无违规情况。

我校在规范津贴补贴工作上，始终认真贯彻落实我县规范津
贴补贴的各项政策，杜绝了利用公用经费、“小金库”资金



发放津贴、补贴、奖金、福利等现象，取消了以各种名目滥
发奖励性补贴、通讯补贴和节日补贴。

通过此次规范津贴补贴自检自查工作，我校在今后的工作中
会不断严肃财经纪律，巩固现有规范津贴补贴工作成果，确
保津贴补贴规范长效有序，并将我校津贴补贴工作机制同党
风廉政建设和校务公开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保证财务支出公
开上墙，接受我校教职工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为规范津贴补
贴工作创造条件，确保规范工作继续顺利向前。

周宁四中

20xx年8月14日

津贴补贴执行情况自查报告篇五

蒲缥镇领导对此次规范津贴补贴工作高度重视，成立了以主
要领导为组长，纪委书记为副组长，纪检专干、组织员、人
事助理、出纳、会计为成员的机关规范津补贴实施情况专项
自查工作领导小组，制订了具体工作方案，还指定专人具体
办理并负责反馈。明确了责任要求，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根据中央、省、市、区文件精神，蒲缥镇认真对照规范工作
总体要求，于20xx年8月25日至8月28日对规范津贴补贴实施
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在自检自查工作中，没有违反规范津贴
补贴各项规定，并做到了应归并的项目一律归并，严格按照
政策规定执行。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一）津贴补贴项目和标准情况。自20xx年以来蒲缥镇就取
消了所有原来发放的津贴、补贴和福利性项目，包括过节费、
年终奖金、水电补贴、电话补贴等。经查，20xx年蒲缥镇继续
严格规。

（二）取消违规发放的津贴补贴情况。蒲缥镇不存在违规设立



“小金库”的行为；没有通过摊派向企业集中收入、违反规
定利用政府非税收入等发放的津补贴；严格按照规定和标准
发放改革性补贴，20xx年全年蒲缥镇机关改革性补贴共发
放44400元。

（三）津贴补贴项目归并及各职级标准执行情况。蒲缥
镇20xx年机关在职人员为37人，其津补贴统一归并设立为工
作性津贴和生活性补贴，全年共发放231960元；退休人员
为19人，其津补贴统一归并设立为退休人员补贴，全年共发
放241020元。除此之外，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所发放的.津补
贴都严格执行相应职级津贴补贴标准。

（四）规范后的津贴补贴资金来源、发放办法及会计核算情
况。蒲缥镇机关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的津补贴通过财政全额
拨款所得，资金渠道合法合规。并严格按照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事厅《关于20xx年省级预算单位公务员津贴补贴规
范后相关资金支付问题的通知》(云财库34号)的规定，发放
津贴补贴都是按规定程序实行工资以银行卡方式发放到职工
个人，其中的依法代扣项目为住房公积金、个人所得税和医
疗保险金三项。

（五）津补贴会计核算情况。严格按照云南省财政厅《关于
转发财政部印发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贴补贴有关核算办
法的通知》的通知(云财库[20xx]15号)和云南省财政厅、云
南省人事厅《关于20xx年省级预算单位公务员津贴补贴规范
后相关资金支付问题的通知》(云财库34号)的规定设立津贴
补贴会计项目，对发放给职工的工资、地方(部门)津贴补贴
进行会计核算，未在其他科目核算发放津贴补贴。

蒲缥镇在规范津贴补贴实施工作上，始终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市、区规范津贴补贴的各项政策，杜绝了利用公用经费、
“小金库”资金、非税收入资金、下级上缴资金和项目资金
发放津贴、补贴、奖金、福利等现象，取消了以各种名目滥



发奖励性补贴、通讯补贴和节日补贴。

通过此次规范津贴补贴自检自查工作，蒲缥镇进一步深刻领
会了中央、省、市、区关于严肃纪律确保机关工资制度改革
顺利进行的精神和要求。为了和上级思想行动相一致，进一
步严格执行机关工资改革方案和实施办法，严肃财经纪律，
巩固现有规范津贴补贴工作成果，确保津贴补贴规范长效有
序，蒲缥镇将逐步建立健全长效规范管理津贴补贴工作机制，
为规范津贴补贴工作创造条件，确保规范工作继续顺利向前。


